
2024 年绵阳市级惠企政策事项清单（第一批） 
 

序号 惠企事项政策名称 
政策依据 部门 

政策

类别 

政策

类型 

申兑

方式 

有效

期 
备注 

主项 子项 主项 子项 

1 

1 

推动

重点

产业

加快

发展

优惠

政策 

支持各地围绕本地区资源、文化、产业

等优势，创建、培育、发展一批有特

色、有口碑、有规模的劳务品牌，被认

定为市级劳务品牌的，每个给予 5 万元

的一次性奖补。 

《绵阳市就业

工作领导小组

关于稳岗扩就

业十七条措

施》（绵就业

领〔2022〕1

号） 

市人力

资源社

会保障

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截至

2025 年

12 月

31 日 

 

2 

对首次升规入统工业企业给予 6 万元一

次性奖励，其中，对新建月度入库企业

再额外给予 4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各地安

排专项资金加强升规激励，强化培育库

企业、新升规企业培训和服务，提高企

业经营管理水平。 

《绵阳市人民

政府办公室关

于印发绵阳市

支持“转企升

规”十条政策

措施的通知》

（绵办规

〔2023〕1

号） 

市经信

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免申

即享 

2023 年

4 月 7

日至

2026 年

4 月 7

日 

 

3 

对首次达标入库的规上服务业企业、限

上商贸流通企业（单位）给予 6 万元一

《绵阳市人民

政府办公室关

市商务

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免申

即享 

2023 年

4 月 7
 



次性奖励，其中，对新建月度入库的再

额外给予 4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鼓励“分

转子”“主辅分离”，达标入库后给予 10

万元一次性奖励。 

于印发绵阳市

支持“转企升

规”十条政策

措施的通知》

（绵办规

〔2023〕1

号） 

日至

2026 年

4 月 7

日 

4 

对当年成功申报入库（含外地转注本

地）且当年完成建筑业产值 1 亿元及以

上的资质等级建筑和商品房销售面积在

5 万平方米以上的房地产开发企业，给

予 5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 

《绵阳市人民

政府办公室关

于印发绵阳市

支持“转企升

规”十条政策

措施的通知》

（绵办规

〔2023〕1

号） 

市住建

委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免申

即享 

2023 年

4 月 7

日至

2026 年

4 月 7

日 

 

5 

用好市级贷款风险补偿基金，在风险可

控和商业可持续的基础上，在贷款额

度、利率、担保方式等方面对“转企升

规”企业予以倾斜。用好“金融超市”等

政银企服务平台，将有融资意愿的“转

企升规”企业及时推荐至金融机构，帮

助企业获得融资。 

《绵阳市人民

政府办公室关

于印发绵阳市

支持“转企升

规”十条政策

措施的通知》

（绵办规

〔2023〕1

号） 

市金融

工作

局、市

科技

局、市

财政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免申

即享 

2023 年

4 月 7

日至

2026 年

4 月 7

日 

 



6 

对新备案入库的省级瞪羚企业，给予最

高 20 万元一次性资金支持。 

《绵阳市人民

政府关于印发

进一步支持科

技创新十条政

策（试行）的

通知》（绵府

发〔2023〕8

号） 

市科技

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3 年

3 月 22

日至

2025 年

3 月 22

日 

 

7 

对首次认定、非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

业，分别给予 10 万元、5 万元一次性

资金支持。 

《绵阳市人民

政府关于印发

进一步支持科

技创新十条政

策（试行）的

通知》（绵府

发〔2023〕8

号） 

市科技

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3 年

3 月 22

日至

2025 年

3 月 22

日 

 

8 

对新获批的国家实验室给予 2000 万元

资金支持。 

《绵阳市人民

政府关于印发

进一步支持科

技创新十条政

策（试行）的

通知》（绵府

发〔2023〕8

号） 

市科技

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3 年

3 月 22

日至

2025 年

3 月 22

日 

 



9 

支持新建概念验证、中试熟化平台，对

获得省级资金支持的，再给予总投资额

10%、最高 500 万元支持。 

《绵阳市人民

政府关于印发

进一步支持科

技创新十条政

策（试行）的

通知》（绵府

发〔2023〕8

号） 

市科技

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3 年

3 月 22

日至

2025 年

3 月 22

日 

 

10 

鼓励组建新型研发机构，对通过省科技

厅备案并获得省级资金支持的，给予最

高 100 万元支持。 

《绵阳市人民

政府关于印发

进一步支持科

技创新十条政

策（试行）的

通知》（绵府

发〔2023〕8

号） 

市科技

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3 年

3 月 22

日至

2025 年

3 月 22

日 

 

11 

对年度评价等次为优（A 等）的国、省

级孵化机构，分别给予最高 50 万元、

30 万元资金支持。 

《绵阳市人民

政府关于印发

进一步支持科

技创新十条政

策（试行）的

通知》（绵府

发〔2023〕8

号） 

市科技

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3 年

3 月 22

日至

2025 年

3 月 22

日 

 



12 

对当年实现项目股权投资的创业投资基

金，按其投资于我市辖区（园区）内企

业（注册地和纳税地同时在辖区内）实

际投资总额的 3‰给予一次性资金支

持，单支创投基金年度补助总额最高不

超过 20 万元。 

《绵阳市人民

政府关于印发

进一步支持科

技创新十条政

策（试行）的

通知》（绵府

发〔2023〕8

号） 

市科技

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3 年

3 月 22

日至

2025 年

3 月 22

日 

 

13 

创投企业引进市外已投高新技术企业或

项目落地我市的，给予创投企业实际投

资额 2%、每年累计不超过 100 万元奖

励。 

《绵阳市人民

政府关于印发

进一步支持科

技创新十条政

策（试行）的

通知》（绵府

发〔2023〕8

号） 

市科技

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3 年

3 月 22

日至

2025 年

3 月 22

日 

 

14 

鼓励申报国省科技奖励，对获得国省科

学技术奖的项目，按照参与团队或个人

实际获奖金额 1:1 比例给予资金支持。 

《绵阳市人民

政府关于印发

进一步支持科

技创新十条政

策（试行）的

通知》（绵府

发〔2023〕8

号） 

市科技

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3 年

3 月 22

日至

2025 年

3 月 22

日 

 



15 

支持组建专业化、特色化科技企业孵化

链条，经认定后，给予三年累计 100 万

元支持。 

《绵阳市人民

政府关于印发

进一步支持科

技创新十条政

策（试行）的

通知》（绵府

发〔2023〕8

号） 

市科技

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3 年

3 月 22

日至

2025 年

3 月 22

日 

 

16 

对购买检验检测服务的企业，按照购买

检验检测服务合同实际支付金额的

10%—30%进行补助，每家企业每年获

得补助总额不超过 20 万元。企业购买

国、省设备仪器共享服务机构的检验检

测服务费用参照本条标准给予补助。 

关于印发《绵

阳市科技创新

券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（绵科

发〔2023〕32

号） 

市科技

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政策实

施之日

起三年

内有效 

 

17 

对购买科技成果、发明专利并实际支付

的，按技术合同认定登记交易金额的

10%—20%进行补助。单个合同资助额

度不超过 5 万元，每家企业每年获资助

总额不超过 20 万元。 

关于印发《绵

阳市科技创新

券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（绵科

发〔2023〕32

号） 

市科技

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政策实

施之日

起三年

内有效 

 

18 

对购买技术开发、研发、咨询及相关技

术服务的企业，按全年认定登记的累计

技术交易额予以补助，累计技术交易额

100 万元（含）以下的，按交易额 5%

予以补助，累计技术交易额超过 100 万

元部分，每增加 100 万元补助 1 万元，

关于印发《绵

阳市科技创新

券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（绵科

发〔2023〕32

号） 

市科技

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政策实

施之日

起三年

内有效 

 



每个企业每年获补助总额不超过 10 万

元。 

19 

企业购买无形资产价值评估、科技成果

评价服务的，按照企业实际支出服务费

用的 10%—20%进行补助，每家企业每

年获补助总额不超过 20 万元。 

关于印发《绵

阳市科技创新

券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（绵科

发〔2023〕32

号） 

市科技

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政策实

施之日

起三年

内有效 

 

20 

向具备资质的机构购买技术查新、新产

品开发技术分析、引进项目技术分析等

信息分析服务，按照购买服务实际支出

经费的 10%—20%对企业进行补助，单

个企业每年累计不超过 10 万元。 

关于印发《绵

阳市科技创新

券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（绵科

发〔2023〕32

号） 

市科技

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政策实

施之日

起三年

内有效 

 



2 

21 

加大

金融

支持

力度

优惠

政策 

对绵阳市辖区（园区）新引进或新设立

的市级金融机构，其中：银行、财务公

司、商业保理公司、融资租赁公司市级

财政给予 100 万元一次性奖励，保险公

司给予 50 万元一次性奖励，其他金融

机构给予 30 万元一次性奖励；对经金

融监管部门批准，在我市注册设立区域

总部、后援中心和专营中心的金融机

构，市级财政给予 50 万元一次性奖

励。 

绵阳市财政金

融互动支持实

体经济发展 

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 

（绵财规

〔2023〕2

号） 

市金融

工作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3 年

8 月 27

日至 

2026 年

8 月 27

日 

 

22 

对金融机构在我市重点金融服务领域进

行创新的产品和服务，被纳入国务院发

文推广先进经验的，市级财政给予机构

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 

绵阳市财政金

融互动支持实

体经济发展 

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 

（绵财规

〔2023〕2

号） 

 

市金融

工作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3 年

8 月 27

日至 

2026 年

8 月 27

日 

 

23 
对我市符合条件的科创中小微企业获得

的信用贷款和非固定资产抵（质）押贷

绵阳市财政金

融互动支持实

体经济发展 

市金融

工作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3 年

8 月 27

日至 

 



款给予贷款贴息，单户企业贴息最高不

超过 30 万元。 

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 

（绵财规

〔2023〕2

号） 

 

局、市

科技局 

2026 年

8 月 27

日 

24 

对我市符合条件的上市企业再融资用于

绿色低碳项目建设运营，以及非金融企

业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融资用于绿色低碳

项目，市级财政按照企业当年实际融资

额的 0.1‰给予单户不超过 50 万元一次

性费用补助。 

绵阳市财政金

融互动支持实

体经济发展 

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 

（绵财规

〔2023〕2

号） 

 

市金融

工作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3 年

8 月 27

日至 

2026 年

8 月 27

日 

 

25 

对通过“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”在

线确认上下游供应商应收账款债权，帮

助上下游供应商成交应收账款融资，年

度融资额排名前 3 名的我市核心企业，

市级财政分别给予 30 万元、20 万元、

1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 

绵阳市财政金

融互动支持实

体经济发展 

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 

（绵财规

〔2023〕2

号） 

 

市经信

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3 年

8 月 27

日至 

2026 年

8 月 27

日 

 



26 

对我市符合条件的省级及以上“专精特

新”中小企业贷款，按照不超过上一年

度贷款利息和担保费用总额 30%的比例

给予融资成本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50 万

元。 

绵阳市财政金

融互动支持实

体经济发展 

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 

（绵财规

〔2023〕2

号） 

 

市经信

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3 年

8 月 27

日至 

2026 年

8 月 27

日 

 

27 

对向无贷款记录的我市小微企业发放首

笔贷款的银行机构，市级财政按照其当

年实际发放此类贷款金额的 0.5‰给予

补贴。对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银行

机构，市级财政按照其年度新增普惠小

微信用贷款额的 0.5‰、单户最高不超

过 100 万元给予补贴。 

绵阳市财政金

融互动支持实

体经济发展 

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 

（绵财规

〔2023〕2

号） 

 

市金融

工作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3 年

8 月 27

日至 

2026 年

8 月 27

日 

 



28 

对纳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和省级融资再

担保机构授信范围的我市融资担保机

构，按年度新增融资担保额的 1%最高

不超过 100 万元给予风险补助。风险补

助资金=融资担保机构上年度新增担保

额×1%×绩效评价系数×社会贡献系数。 

绵阳市财政金

融互动支持实

体经济发展 

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 

（绵财规

〔2023〕2

号） 

 

市经信

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3 年

8 月 27

日至 

2026 年

8 月 27

日 

 

29 

对在境内沪深交易所、北交所和境外主

要资本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（IPO）

的我市企业，市级财政给予 500 万元一

次性费用补助。对在“新三板”挂牌的我

市企业，给予 50 万元一次性费用补

贴。对注册地、总部办公地新迁入我市

的上市公司（非 ST、*ST），给予 500

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通过增发、配股、

发行可转债等方式进行再融资的上市公

司，按全年实际再融资额的 0.1‰给予

单户不超过 200 万元的一次性费用补

助。 

绵阳市财政金

融互动支持实

体经济发展 

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 

（绵财规

〔2023〕2

号） 

 

市金融

工作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3 年

8 月 27

日至 

2026 年

8 月 27

日 

 



30 

对市辖区（园区）非金融企业通过发行

债券融资（含在境外主要资本市场发债

并调回绵阳使用的）、资产证券化融资

及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

（REITs）融资的，市级财政按照当年

实际融资额的 0.1‰给予单户不超过 

300 万元一次性费用补助；对上述首次

成功实现债券融资的，再给予 10 万元

一次性补贴。 

绵阳市财政金

融互动支持实

体经济发展 

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 

（绵财规

〔2023〕2

号） 

 

市金融

工作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3 年

8 月 27

日至 

2026 年

8 月 27

日 

 

31 

对在科创基金集聚区举办的基金招商、

项目路演、投融资对接、论坛峰会等具

有一定影响力的活动，其中由注册在科

创基金集聚区内的投资机构（或基金管

理机构）主办的，市级财政按照实际发

生额的 50%，每次给予举办机构最高不

超过 10 万元补助；由基金集聚区运营

管理机构主办的，市级财政按照实际发

生额的 80%，每次给予最高不超过 20

万元的补助。对根据市委、市政府安排

部署由市金融工作局、市科技局、市经

信局、市财政局等市级部门牵头举办重

大投融资活动，市级财政按照实际发生

额给予活动承办单位最高不超过 30 万

元的补助。上述补助总额每年不超过

200 万元。 

绵阳市财政金

融互动支持实

体经济发展 

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 

（绵财规

〔2023〕2

号） 

 

市金融

工作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3 年

8 月 27

日至 

2026 年

8 月 27

日 

 



3 

32 

帮助

市场

主体

降本

增效

优惠

政策 

对连续两年内建筑业产值增速排名前

10 名的年度建筑企业认定为发展成长

型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。 

关于修改《绵

阳市人民政府

关于促进绵阳

建筑业高质量

发展的实施意

见》部分条款

的通知(绵府发

〔2021〕2 号) 

市住建

委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免申

即享 

2020 年

5 月 18

日至

2025 年

5 月 18

日 

 

33 

对年产值前 10 名的建筑企业认定为年

度建筑业龙头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

（被评为年度建筑业纳税贡献突出的企

业不得重复评选为年度建筑业龙头企

业）。 

关于修改《绵

阳市人民政府

关于促进绵阳

建筑业高质量

发展的实施意

见》部分条款

的通知(绵府发

〔2021〕2 号) 

市住建

委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免申

即享 

2020 年

5 月 18

日至

2025 年

5 月 18

日 

 

34 

对年度纳税金额前 10 名的建筑企业认

定为年度建筑纳税贡献突出企业，给予

一次性奖励。 

关于修改《绵

阳市人民政府

关于促进绵阳

建筑业高质量

发展的实施意

见》部分条款

的通知(绵府发

〔2021〕2 号) 

市住建

委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免申

即享 

2020 年

5 月 18

日至

2025 年

5 月 18

日 

 



35 

对年度缴纳社保金额前 5 名的建筑企业

认定为年度建筑业就业贡献突出企业，

给予一次性奖励。 

关于修改《绵

阳市人民政府

关于促进绵阳

建筑业高质量

发展的实施意

见》部分条款

的通知(绵府发

〔2021〕2 号) 

市住建

委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0 年

5 月 18

日至

2025 年

5 月 18

日 

 

36 

对年度对外开拓前 10 名的建筑企业认

定为优秀对外开拓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

励。 

关于修改《绵

阳市人民政府

关于促进绵阳

建筑业高质量

发展的实施意

见》部分条款

的通知(绵府发

〔2021〕2 号) 

市住建

委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0 年

5 月 18

日至

2025 年

5 月 18

日 

 

37 

对被认定的在我市境内注册的建筑企

业，获得国家、省、市优质工程奖的，

分别一次性给予 30 万元、10 万元、5

万元的奖励。 

关于修改《绵

阳市人民政府

关于促进绵阳

建筑业高质量

发展的实施意

见》部分条款

的通知(绵府发

〔2021〕2 号) 

市住建

委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0 年

5 月 18

日至

2025 年

5 月 18

日 

 



38 

在绵阳主城区提供公交基本服务及执行

政府指令性任务的市属公交企业，给予

其所产生政策性亏损给予一定补贴。 

《关于印发绵

阳城市公交运

营补贴管理办

法的通知》绵

府办发

〔2023〕16 号 

市交通

运输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免申

即享 

2023 年

7 月 29

日至

2028 年

7 月 29

日 

 

39 

各地要严格落实油价补贴政策，及时将

油补资金拨付给农村客运经营者。将油

价补贴退坡政策用于农村客运发展，确

保农村客运“存量”稳得住。 

《关于加大力

度扶持农村客

运发展的意

见》绵府办函

〔2020〕79 号 

市交通

运输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免申

即享 

2020 年

7 月 29

日至

2025 年

7 月 29

日 

 

40 

按照川府发〔2015〕5 号文件关于“农

村客运车辆按照不低于其保险费金额

70%予以补贴”的规定，县级财政给予

农村客运班线车辆保险保费补贴。 

《关于加大力

度扶持农村客

运发展的意

见》绵府办函

〔2020〕79 号 

市交通

运输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免申

即享 

2020 年

7 月 29

日至

2025 年

7 月 29

日 

 

41 

对绵阳市内个体工商户通过国有检验检

测机构计量器具检定校准、产品质量检

验收费减按 50%收取。 

《绵阳市市场

监督管理局关

于印发进一步

培育壮大市场

主体的若干措

施的通知》绵

市监发

市市场

监管局 

减免

类 

费金

减免 

免申

即享 

2022 年

5 月 31

日至

2024 年

12 月 31

日 

 



〔2022〕76 

号 

42 

对养老机构为本地户籍的老人提供养老

服务的，按照实际入住人数给予每人每

月不低于 50 元的服务性床位补贴。有

条件的县（市、区）可以提高补助标

准，所需资金由县（市、区）自行承

担。 

《关于做好民

办养老机构运

营补贴和老年

人日间照料中

心运营补贴工

作的通知》

（绵民办

〔2021〕68

号) 

市民政

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1 年

4 月起 
 

43 

按照《绵阳市日间照料中心考评标

准》，评定出 ABC 三类等级，A 级标

准的日间照料中心每个不低于 3 万元，

B 级标准的日间照料中心每个不低于 2

万元，C 级标准的日间照料中心不予补

贴。其中，非扩权县通过养老服务业发

展专项补助资金及福彩公益金给予补

助，各扩权县可参照执行。有条件的县

（市、区）可以提高补助标准，所需资

金由县（市、区）自行承担。 

《关于做好民

办养老机构运

营补贴和老年

人日间照料中

心运营补贴工

作的通知》

（绵民办

〔2021〕68

号) 

市民政

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1 年

4 月起 
 

44 

对全市重点危险化学品、非煤矿山企

业，原则上安全专家每两个月到企业服

务指导一次，结合重点时段、特殊工作

《绵阳市应急

管理局关于推

行重点监管企

业安全专家定

市应急

局 

减免

类 

费金

减免 

免申

即享 

2020 年

4 月 28

日起 

 



安排，可增加服务次数；专家服务费

500/天，由市应急局统一列支。 

点服务制度的

通知》绵应急

〔2020〕72 号 

45 

在我市行政区域内的国有建设用地采取

弹性出让、先租后让、租赁方式供应工

业用地。 

（一）弹性年期分为 10 年、20 年、50

年三种，由市经信局确定。属于国家和

省重点建设项目以及战略新兴产业，可

按不高于最高出让年限 50 年出让。 

（二）产业市场生命周期短的用地,鼓

励采取租赁方式供地。租赁分为短租和

长租，短租一般不超过 5 年，长租不得

超过 20 年。 

（三）先租后让方式供地的，租赁土地

使用者在租赁年期内或租赁到期时，经

核验达到约定要求的，再按照弹性年期

办理协议出让。弹性年期出让的年限应

减去租赁的年限。 

《关于开展工

业用地弹性年

期出让、先租

后让和租赁工

作的通知》(绵

自然资规发

〔2022〕41

号) 

市自然

资源局

和规划

局 

减免

类 

降低

企业

用地

用能

成本 

免申

即享 

2022 年

5 月 27

日起 

 

46 

在本市行政区域内，针对主导功能为工

业、科研和仓储用地项目开展混合用地

试点，试点地区为涪城区、游仙区、安

州区,科技城新区直管区,高新区、经开

区、科创区、仙海区。混合用地是指土

地使用功能超出用地兼容性规定的适建

用途或比例，需要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

《关于推行国

有建设用地多

用途混合利用

改革的通知》

(绵自然资规发

〔2021〕54

号) 

市自然

资源局

和规划

局 

减免

类 

降低

企业

用地

用能

成本 

免申

即享 

2021 年

7 月 19

日起 

 



用地性质组合表达的用地类别。鼓励以

下用途土地之间多用途混合利用:一类

工业用地(M1)与一类物流仓储用地

(W1)、科研用地(A35)、商业用地

(B1)、商务用地(B2)等;科研用地(A35)

与一类工业用地(M1)、一类仓储物流用

地(W1)、商业用地(B1)、商务用地(B2)

等;一类物流仓储用地(W1)与一类工业

用地(M1)、科研用地(A35)、商业用地

(B1)、商务用地(B2)等。符合环保、安

全要求的二类工业用地(M2)可参照一类

工业用地(M1)进行混合利用。 

对涉及公共安全、公共利益、环境保护

及特殊功能需求的用途不得进行多用途

混合利用，一类工业用地(M1)、一类物

流仓储用地(W1)、科研用地(A35)不得

与文物古迹用地(A7)、外事用地(A8)、

中小学用地(A33)、宗教设施用地

(A9)、医疗卫生用地(A5)、安全设施用

地(U3)、加油加气站用地(B41)、二类

工业用地(M2)、三类工业用地(M3)、三

类仓储用地(W3)、城市道路用地(S1)、

绿地与广场用地(G)等混合利用。 

4 47 

奖励

“引客

入绵”

航空团队旅游奖励。旅行社组织异地旅

游团队乘机抵达绵阳机场，单批次组织

团队游客 20 人（含）及以上，在绵阳

《绵阳市市本

级文化和旅游

融合发展专项

市文广

旅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3 年

9 月 20

日至

 



团队

旅游 

境内至少游览 1 个封闭式旅游景区（以

下简称“景区”）且住宿 1 晚，对组团旅

行社给予 30 元/人的奖励；在绵阳境内

至少游览 2 个景区且住宿 2 晚，对组团

旅行社给予 80 元/人的奖励；在绵阳境

内至少游览 3 个景区且住宿 2 晚，对组

团旅行社给予 100 元/人的奖励；另外

每增加游览 1 个景区，再增加 30 元/人

的奖励。 

资金管理办

法》（绵财教

〔2023〕29

号） 

2024 年

3 月 31

日 

48 

动车团队旅游奖励。旅行社组织异地旅

游团队乘坐动车（含高铁）在绵阳火车

站进站或出站，单批次组织团队游客

300 人（含）以上，在绵阳境内至少游

览 2 个景区且住宿 1 晚，对组团旅行社

分别给予省内市外 50 元/人、省外 100

元/人的基础奖励；另外每增加游览 1

个景区，再增加 10 元/人的奖励。 

《绵阳市市本

级文化和旅游

融合发展专项

资金管理办

法》（绵财教

〔2023〕29

号） 

市文广

旅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3 年

9 月 20

日至

2024 年

3 月 31

日 

 



49 

大巴团队旅游奖励。旅行社组织异地旅

游团队通过旅游大巴来绵旅游，单批次

组织团队游客 300 人（含）以上，在绵

阳境内至少游览 2 个景区且住宿 2 晚，

对组团旅行社分别给予省内市外 10 元/

人、省外 20 元/人的基础奖励；另外每

增加游览 1 个景区，再增加 10 元/人的

奖励。 

《绵阳市市本

级文化和旅游

融合发展专项

资金管理办

法》（绵财教

〔2023〕29

号） 

市文广

旅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3 年

9 月 20

日至

2024 年

3 月 31

日 

 

50 

境外团队旅游奖励。符合上述认定条件

的定制型旅游团队若为入境游团队，在

给予上述单团奖励基础上，再增加 0.5

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 

《绵阳市市本

级文化和旅游

融合发展专项

资金管理办

法》（绵财教

〔2023〕29

号） 

市文广

旅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免申

即享 

2023 年

9 月 20

日至

2024 年

3 月 31

日 

 

51 

累计组团旅游奖励。对年度累计组织来

绵团队旅游达到 3000 人次（含）以上

的组团社进行排名，并根据排名结果对

前五名进行奖励。第一名奖励 10 万

元，第二名奖励 6 万元，第三名奖励 5

万元，第四名奖励 4 万元，第五名奖励

3 万元。 

《绵阳市市本

级文化和旅游

融合发展专项

资金管理办

法》（绵财教

〔2023〕29

号） 

市文广

旅局 

奖补

类 

财政

支持 

限时

即享 

2023 年

9 月 20

日至

2024 年

3 月 31

日 

 

 


